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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言

本项目位于十三师二道湖工业园区化工生产组团。脱硫塔排口烟

气经由 35m高烟囱排入大气中，该项目安装由西安鼎研科技有限责任

公司生产的 DY 系列烟气连续监测系统，CEMS型号：DY-FG200，

CEMS出厂编号为：20211110X0018521。该设施已于 2022年 7月完

成安装及调试工作，并出具调试检测报告。

根据《排污企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》HJ 819-2017要求，哈

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新疆蓝庆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

2022年 7月 27日进行该项目比对监测验收工作，经监测分析后出具

监测报告。在工况记录、结果分析、质控数据分析、监测结果分析与

评价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《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塔排口

CEMS监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》。

2.基本情况

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线设备安装于脱硫塔排口处，监

测项目有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含氧量、烟温、流速、湿度。

主要在线设备情况见表 2-1。

表 2-1 主要在线设备信息统计表

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测量方法原理 设备生产厂家

颗粒物测量仪

DY-FG200

激光后散射法

西安鼎研科技有限责

任公司

二氧化硫测量仪 紫外差分吸收法

氮氧化物测量仪 紫外差分吸收法

氧气分测量仪 电化学法

温度测量仪 铂电阻法

流速测量仪 S型皮托管法

湿度测量仪 氧化锆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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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验收监测依据及评价标准

3.1验收监测依据

（1）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

术规范》（HJ 75-2017）

（2）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系

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）》（HJ 76-2017）

（3）西安鼎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调试运行检测报告

（4）新疆蓝庆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《固定污染源烟气CEMS比对

监测结果报告单》

3.2准确度（比对监测）验收技术指标要求

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

范》HJ 75-2017中技术指标要求，见表 3-1及表 3-2。

表 3-1 参比方法验收指标

监测项目 技术要求

气态污

染物

CEMS

二氧化硫 准确度

排放浓度≥250μmol/mol（715mg/m3）,相对准确度≤15%
50μmol/mol（143mg/m3）≤排放浓度<250μmol/mol（715mg/m3）

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20μmol/mol（57mg/m3）

20μmol/mol（57mg/m3）≤排放浓度<50μmol/mol（143mg/m3）

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30%
排放浓度 <20μmol/mol（ 57mg/m3）时 ,绝对误差不超过

±6μmol/mol（17mg/m3）

氮氧化物 准确度

排放浓度≥250μmol/mol（513mg/m3）,相对准确度≤15%
50μmol/mol（103mg/m3）≤排放浓度<250μmol/mol（513mg/m3）

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20μmol/mol（41mg/m3）

20μmol/mol（41mg/m3）≤排放浓度<50μmol/mol（103mg/m3）

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30%
排放浓度<20μmol/mol（41mg/m3）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

±6μmol/mol（12mg/m3）

其他气态

污染物
准确度 相对准确度≤15%



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塔排口 CEMS监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- 5 -

颗粒物

CEMS
颗粒物 准确度

排放浓度＞200mg/m3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15%
100mg/m3＜排放浓度≤200mg/m3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20%
50mg/m3＜排放浓度≤100mg/m3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25%
20mg/m3＜排放浓度≤50mg/m3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30%
10mg/m3＜排放浓度≤20mg/m3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6mg/m3

排放浓度≤10mg/m3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5mg/m3

氧气

CMS
O2 准确度

>5.0%时，相对准确度≤15%。

≤5.0%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1.0%

流速

CMS
流速 准确度

流速＞10m/s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10%；

流速≤10m/s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12%

温度

CMS
温度 准确度 绝对误差不超过±3℃

湿度

CMS
湿度 准确度

烟气湿度>5.0%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25%

烟气湿度≤5.0%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1.5%

注：氮氧化物以 NO2计，以上各参数区间划分以参比方法测量结果为准。

表 3-2 示值误差、系统响应时间、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验收技术要求

监测项目 技术要求

气态污

染物

CEMS

二氧化硫

示值误差

当满量程≥100μmol/mol（286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

不超过±5%（相当于标准气体标称值）；当满量程

＜100μmol/mol（286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超过

±2.5%（相当于仪表满量程值）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
零点漂移、量

程漂移
不超过±2.5%

氮氧化物

示值误差

当满量程≥200μmol/mol（410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

不超过±5%（相当于标准气体标称值）；当满量程

＜200μmol/mol（410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超过

±2.5%（相当于仪表满量程值）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

零点漂移、量

程漂移
不超过±2.5%

氧气

CMS
O2

示值误差 ±5%（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）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
零点漂移、量

程漂移
不超过±2.5%

颗粒物

CMS
颗粒物

零点漂移、量

程漂移
不超过±2.0%

注：氮氧化物以 NO2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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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验收结果及评价

4.1技术指标验收

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塔排口处安装的 CEMS装置

均具有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适用

性检测合格报告：质（认）字 NO.2019-136型号和报告内容相符合，

详见附件 1。

4.1.1固定污染源 CEMS安装位置核查

1、安装位置位于烟道振幅小且不受光线核电磁辐射影响处；

2、安装 CEMS 的工作区域提供了永久性的电源，能够确保

CEMS的正常运行；

3、脱硫塔排口 CEMS 监测器安装位置位于手工监测孔上游位

置；

4、CEMS安装位置处烟气平均流速均值为 4.8m/s。

4.1.2固定污染源 CEMS监测站房

1、脱硫塔排口 CEMS配套站房位于地面，站房面积大约 10m2，

空间高度 2.9m。站房机柜距 CEMS测点距离 40米；

2、站房内有安全合格的配电设备；

3、站房内配有用于标定设备的标准气体；

4、站房内配备消防灭火器；

5、站房内安装了空调；

6、站房内张贴了设备运维制度。

4.1.3调试情况

西安鼎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年 7月 8日至 10日对哈密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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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塔排口处烟气连续检测系统进行了 72小

时调试，并出具 72小时调试报告，详见附件 2。

经检查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调试报告各项参数（流速、烟温、

含湿量、湿度、含氧量、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）技术性能指

标符合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系统

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》（HJ 76-2017）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要求，详见

附件 2。

4.1.4 168小时稳定运行情况

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塔排口处在线监测设备于

2022 年 7 月 11日 0 时开始至 2022 年 7 月 17 日 24 时结束，进行为

期 168个小时运行测试并记录，期间设备稳定运行，符合《固定污染

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

法》（HJ 76-2017）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要求，详见附件 3。

4.1.5 联网验收

4.1.5.1数据采集及传输自检

本次验收该项目采用数据采集及传输仪，生产厂家：北京万维盈

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数采仪型号：W5100HB-III。数据采集和处理

子系统与监控中心之间的通信稳定，数据能够及时准确的传送到监控

平台，且在线率为 95%以上，符合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

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》（HJ 76-2017）标

准中相关条款的要求。

4.1.5.2联网稳定性验收

本次验收已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联网成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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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自动上传数据，符合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

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》（HJ 76-2017）标准中相关条

款的要求。详见附件 7。

4.2 CEMS技术指标验收

4.2.1 CEMS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、示值误

差、系统响应时间验收本次准确度验收前，西安鼎研科技有限责任公

司对 CEMS 设备进行了颗粒物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和气态污染物

CMES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、示值误差、系统响应时间的验收测试，

具体结果见表 4-1。

表 4-1 在线监测设备技术指标验收

企业名称 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位置 脱硫塔排口

检测单位 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
2022年 7月 8日至 2022

年 7月 10日

CEMS供应

商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检测方法

二氧化硫

检测仪

DY-FG200
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紫外吸收法

一氧化氮

检测仪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紫外吸收法

氧气检测

仪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化学法

流速检测

仪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皮托管

湿度检测

仪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氧化锆法

温度检测

仪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铂电阻法

颗粒物检

测仪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激光后散射法

调试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

颗粒物 零点漂移 ≤±2%F.S. -0.01%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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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程漂移 ≤±2%F.S. 0.00% 合格

SO2

零点漂移 ≤±2.5% F.S. 0.38% 合格

跨度漂移 ≤±2.5% F.S. -0.71% 合格

示值误差

当满量程<100μmol/mol
（286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超

过±2.5%（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）

0.68% 合格

响应时间 ≤200s 172.0 合格

NOX

零点漂移 ≤±2.5% F.S. 0.05% 合格

跨度漂移 ≤±2.5% F.S. 0.07% 合格

示值误差

当满量程<200μmol/mol
（410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超

过±2.5%（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）

0.54% 合格

响应时间 ≤200s 170.3 合格

O2

零点漂移 ≤±2.5% F.S. 0.04% 合格

跨度漂移 ≤±2.5% F.S. 0.20% 合格

示值误差
不超过±5%（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

值）
-0.87% 合格

响应时间 ≤200s 165.78 合格

结论 设备合格

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标称值 生产商名称

二氧化硫 249，540，854mg/m3 重庆神开气体技术有限

公司

一氧化氮 120，284，449mg/m
3 重庆神开气体技术有限

公司

氧气 6.04/13.9/22.1%
重庆神开气体技术有限

公司

氮气 99.999%
重庆神开气体技术有限

公司

参比方法

测试项目
仪器生产厂商 型号 方法依据

二氧化硫

青岛崂山应用电

子研究所
3012H-D

电化学法

氮氧化物 电化学法

氧气 电化学法

流速 S皮托管

湿度 干湿球法

温度 铂电阻法

颗粒物 称重法

4.2.2准确度验收监测

4.2.2.1 比对监测方法依据

1、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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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》HJ 75-2017

2、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

GB/T16157-1996

3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》

HJ 836-2017

4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》

HJ 1132-2020

5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》

HJ 1132-2020

4.2.2.2 比对监测期间工况

本次比对监测期间，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转炉运行正

常，运行期间生产负荷为 80%，废气连续稳定排放。

4.2.2.3 比对监测方案

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塔排口 CEMS比对监测日期

为 2022年 7月 27日，监测内容及频次见表 4-2。

表 4-2 比对监测内容与频次

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断面面积

2022.7.27 脱硫塔排口
颗粒物、烟温、流速、湿度 5组

2.0106m2

SO2、NOX、含氧量 9组

4.2.2.4 监测方法及质控措施

本次比对监测方法见表 4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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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 比对监测方法

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

颗粒物 重量法 崂应 3012H-D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自动测试仪

二氧化硫 定电位电解法 崂应 3023型紫外差分烟气综合分析仪

氮氧化物 定电位电解法 崂应 3023型紫外差分烟气综合分析仪

氧量 电化学法 崂应 3023型紫外差分烟气综合分析仪

烟温 铂电阻法 崂应 3012H-D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自动测试仪

流速 皮托管法 崂应 3012H-D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自动测试仪

湿度 干湿球法 崂应 3012H-D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尘自动测试仪

质控措施如下：

（1）按照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

测技术规范》（HJ 75-2017）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（2）监测人员经过培训，并按照《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

制度》要求持证上岗。

（3）按照《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（试

行）》（HJ/T373-2007）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（4）监测仪器经过相关检测部门的检定和校准。相关仪器检定

有效期见表 4-4。

表 4-4 监测设备相关信息

设备名称及型号 校准单位 证书编号 有效期

崂应 3023型

紫外差分烟气综合分析仪
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C09-20213833 2023.4.10

崂应 3012H-D型便携式大流量

低浓度烟尘自动测试仪

北方测量有限公司新疆

分公司
BFCM-22000562 2023.04.11

（5）生产运行平稳，环保设施设施运转正常，工艺废气连续稳

定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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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测量前后对参比方法仪器进行校准。校准仪器相关信息见

表 4-5。

表 4-5 校准设备相关信息

设备名称及型号 制造单位 出厂编号 精度/不确定度

崂应 8040智能高精

度综合标准仪
青岛崂山应用技术研究所 2L01096726 示值误差≤ ±2％

4.2.2.5 比对监测结果

该项目比对监测日期为 2022年 7月 27日，在线设施比对监测结

果详见附件 4，在线设施比对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4-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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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6 比对监测统计结果

项目名称 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套 CEMS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受检单位 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监测日期 2022年 7月 27日

测点位置 脱硫塔排口 测点截面积 2.0106 m2

CEMS主要仪器名称及型号

仪器名称 型号 原理 制造单位

CEMS系统

DY-FG200

/
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

氮氧化物检测仪 紫外吸收法

二氧化硫检测仪 紫外吸收法

氧量分析仪 电化学法

烟尘仪 激光后散射法

流速检测仪 S型皮托管法

烟气温度 铂电阻法

烟气湿度 氧化锆法

项目 参比法数据 CEMS数据 单位 限值 监测结果

颗粒物 12.2 11.6 mg/m3
＞10mg/m3≤20mg/m3时

绝对误差不超过±
6mg/m3

绝对误差
-0.60mg/m3 合格

二氧化硫 ＜2 0.30 mg/m3 ＜57mg/m3时，绝对误差
不超过±17mg/m3

绝对误差
-1.70mg/m3 合格

氮氧化物 37.28 33.62 mg/m3 ＜41mg/m3时，绝对误差
不超过±12mg/m3

绝对误差
-3.66mg/m3 合格

氧量 15.38 14.87 % 相对准确度≤15% 相对准确度 4.08% 合格

烟气温度 65.1 63.8 ℃ 绝对误差≤±3℃ 绝对误差 -1.30℃ 合格

烟气流速 4.8 4.5 m/s 相对误差不超过±12% 相对误差 -6.25% 合格

烟气含湿量 18.1 19.0 % 相对误差不超过±25% 相对误差 4.97% 合格

所用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值 生产厂商名称 有效期

SO2标准气体 28.9mg/m3 乌鲁木齐科力标准物质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19日
NO标准气体 135mg/m3 乌鲁木齐科力标准物质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19日
O2标准气体 8.01% 乌鲁木齐科力标准物质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19日

参比方法 使用仪器名称 型号、编号 原理 方法依据

气态污染物
紫外差分烟气综合分析

仪
崂应 3023型
LQK-XC-159 紫外吸收法

HJ/T 397－2007
GB/T 16157-1996/XG1-2017

HJ 1131-2020
HJ 1132-2020

烟温
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

尘自动测试仪
崂应 3012H-D
LQK-XC-070 热电阻法

HJ/T 397－2007
GB/T 16157-1996/XG1-2017

颗粒物
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

尘自动测试仪
崂应 3012H-D
LQK-XC-070 重量法

HJ/T 397－2007
HJ 836-2017

流速
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

尘自动测试仪
崂应 3012H-D
LQK-XC-070 皮托管压差法

HJ/T 397－2007
GB/T 16157-1996/XG1-2017

湿度
便携式大流量低浓度烟

尘自动测试仪
崂应 3012H-D
LQK-XC-070 干湿球法

HJ/T 397－2007
GB/T 16157-1996/XG1-2017

氧量
紫外差分烟气综合分析

仪
崂应 3023型
LQK-XC-159 电化学法

HJ/T 397－2007
GB/T 16157-1996/XG1-2017

结论 手工与 CEMS数据比对七项参数均达到标准限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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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表 4-6的统计监测结果，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

塔排口在线监测设备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含氧量、流速、

烟温、含湿量与手工监测数据的比对结果均符合《固定污染源烟气

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HJ 75-2017中标准

要求，比对结果合格。

5.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

5.1验收结论

哈密绿如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脱硫塔排口处安装的 CEMS设备

属于国家环保认定产品，具有环境环保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

中心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，具有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或生产许可

证，所有证书均在有效期内。排污口、设备安装符合要求，调试运行

合格，脱硫塔排口处安装的在线监测设备的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

化物、含氧量、烟气流速、烟气温度、湿度与手工监测数据的比对结

果均符合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

术规范》HJ 75-2017中标准要求。

5.2建议

加强日常维护、校准及校验等相关工作，按时更换标气，落实每

日巡检制度，确保在线监测设施数据的连续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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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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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72小时调试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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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168小时调试运行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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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检测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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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设备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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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环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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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联网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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